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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剧 “融梗”现象的法律边界

●郝圆圆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日益普及,微短剧成为网络视听内容领域的“新赛道”.

与此同时,网络视听内容领域产生了“融梗”翻拍、模仿抄袭等版权问题,损害了创作者的合法权益.由于实

践中“融梗”概念、侵权认定规则等内容并不明确,使“融梗”行为的侵权认定存在一定困难.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提出了微短剧“融梗”现象的规制路径,如相关管理部门引导微短剧规范化发展、完善“合理使用”的适用

标准、完善平台审核责任,从而促进微短剧行业良好地发展.

[关键词]微短剧;“融梗”现象;法律边界

本
文所探讨的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从几十秒到１５
分钟左右、有着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较为连续

和完整的故事情节的新兴网络文艺样态。”当前，短视频已

成为主流媒体之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

第５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

至２０２４年６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近１１亿人(１０．９９６７亿

人)，较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增 长 ７４２ 万 人，互 联 网 普 及 率 达

７８．０％。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短视频 用 户 占 网 民 整 体 的

９５．５％。

随着我国短视频领域用户的快速增长，微短剧成为行业

发展新赛道，微短剧基于其特有的商业化变现模式也产生了

较大的经济利益。“艾媒咨询”今年发布的分析报告中指

出，我国网络微短剧市场目前正值非常规的增长趋势，我国

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在去年就已达３００多亿元。 基于该行

业较大利益的驱使，如果没有一个有效规制版权的方案出

台，原著作权人就会面临不可估量的财产损失。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在《２０２３中国网络文

学蓝皮书》的发布情况可知，２０２３年上线微短剧超１４００
部，备案近３０００部，而网络文学授权改编的微短剧作品备

案超过８００部，同比增长超过４６％。 这些数据深刻地暴露

了短视频的版权问题。 具体而言，在网络短视频行业用户

和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的同时，这类短剧在改编过程中存在相

当一部分的短剧并未经原作者授权，这将引发一系列网络环

境下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微短剧领域存在的版权问题

当前，微短剧领域的版权问题主要为两种情形：一类是

短剧制作者对他人已有的版权侵犯；另一类是短剧制作者合

法权利被他人侵权的情形。 例如，对于短视频《每次见你

都像是一场考试，紧张到整理每一根发丝，生怕自己没有准

备好》，上海八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现长沙某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通过其抖音账号发布的一条用于某品牌商业推广的短

视频，在人物特征、情节发展等方面与涉案视频多有雷同，

构成实质性相似。 实践中，被诉视频常以“致敬原作品”

或“思想不受保护”等抗辩其不构成侵权。 然而，原作者

并不认可。 因此，相关立法部门须准确认定该“融梗”行

为的法律效果，并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完善微短剧的侵权风险

规制路径，从而促进微短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微短剧“融梗”行为的侵权界定

(一)“融梗”的概念、行为模式、侵权认定困境

１．“融梗”的概念

网络文学作品被广泛用于改编微短剧，其中“融梗”行

为侵权问题值得重视。 由于“融梗”并非法律上的概念，

因此，目前并无明确的定义。 学界偏向将“融梗”界定为

引用他人的创意或是模仿他人作品。“融梗”，通常指的是

行为人在创作过程中有抄袭他人创意的嫌疑，即在作品中人

物角色的设定、故事情节或套路等方面，引用或照搬他人作

品的行为。“融梗”行为，是指部分微短剧在改编中通过对

他人原作品中的人物设定、故事情节等方面进行部分或全部

引用。

“融梗”和抄袭、洗稿、撞梗、致敬以及借鉴不同。 抄

袭，是将他人作品部分或全部用于本人作品中的行为，是侵

权行为。 洗稿，偏向改编他人作品中的具体表述内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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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侵犯他人的改编权。 撞梗，则是创意相似或相同的偶然

事件，不应认定为侵权。 致敬，则是在不侵犯他人利益的

前提下，采用与他人在先作品中相同的要素，以表达敬意。

借鉴，是指单纯利用思想而非表达的行为，即构成合理使

用。“融梗”被诉者大多以“借鉴”进行抗辩其为合理使

用。 由于“融梗”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因此，不可“一刀

切”地认定“融梗”构成侵权。

２．“融梗”的行为模式

微短剧“融梗”的常见情形如下：第一种是微短剧套用

知名文学作品的名称，以此增加自己作品的曝光率。 例

如，作家邱晓华(笔名烟雨江南)创作的知名网络小说《永夜

君王》的作品名称被用于付费观看的微短剧。 第二种是利

用新闻热点话题，如巴黎奥运会期间，微短剧制作方紧密围

绕“奥运”两个字，如《奥运之我是冠军》《奥运之大夏科

幻足球》《奥运之夺冠时刻》等片名。 第三种则是套用他人

作品的元素，如一些短剧在人物设置、演员台词、情节发展

等方面存在多处雷同。 如以“高考”为背景的微短剧有

《十二年寒窗之全国状元》《金榜题名之寒门状元》《金榜题

名之母凭子贵》等。 在这些短剧中，主角均凭借高考状元

的身份实现逆袭，本质上均属于换演员复刻他人影视作品。

这种“融梗”现象的热潮，有其特殊的市场因素。 对于众

多微短剧制作方而言，原创剧本的开发成本大、耗时长，且

变现周期长，难以保障企业有效运作。 而通过“融梗”的

方式，不仅无需专门设立团队钻研故事情节和人物设定等创

意内容，而且免去宣传工作，仅凭“融梗”本身的流量和话

题，就可以为其短剧带来巨大的曝光量，从而快速变现获得

收益。

３．认定“融梗”构成侵权的困境

但是要认定“融梗”行为“搭便车”“蹭流量”构成侵

权，仍存在困境。 因为实践中并未明确“融梗”行为构成

侵权，学界也持有不同观点。 有的观点认为，“融梗”只是

一种创作方式，而使用了部分作品的经典桥段、某个构思或

创意的这种创作方式，不可“一刀切”地视作抄袭。 如果

必须严禁“融梗”行为，那么如何判断哪些内容属于“融

梗”也是一个较大的难题。 因为“融梗”行为涉及原作品

中的诸多故事情节、人物设定的混合使用，这种混合可能既

包含了思想的借鉴，也包含了具体表达的模仿。 如何合理

界定什么内容是思想，什么内容是表达，在实践中个案裁判

中仍有难度，况且仍需要继续分析各个元素之间的关联性和

独立性，从而才能认定其是否构成侵权。

但是实践中，对比动态的微短剧和静态的网络文学作品

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仍存在较大的难度，因为“融梗”者

并不是简单地以文字方式照搬内容。 此外，对于“实质性

相似”的界定，实践中的众多案例也并未达成一个明确的侵

权认定标准。 因此，有关“融梗”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在现

行法律运行下仍有较多困境有待突破。

(二)认定“融梗”侵权的思路

合理认定“融梗”行为是否侵权，可结合著作权的立法

目的、实践中的裁判思路。

１．著作权立法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

法》)的第一条规定可以看出，《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至少

包含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保护作品的著作权和邻接

权，意在鼓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第二层次是促进作者作品

的公正利用，从正义性视点出发为公众合理使用享有著作权

的作品划出一块自留地；第三层次是促进文化和科学事业的

发展和繁荣。《著作权法》立法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第三个

层次。

《著作权法》旨在通过保护著作权和邻接权，赋予相关

权利人以经济利益，以驱动公众积极创作和传播更多的作

品，实现文化繁荣。 同时，《著作权法》在著作权和邻接权

中划出一块公共领地，使得社会公众可以在现有文化成果的

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进一步推动社会文化发展。 总的来

说，为顺利实现《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要求在适用过程

中合理权衡权利人和公众之间的利益。 当第一层次与第二

层次出现冲突时，法院应以第三层次立法目的作为最终评判

标准进行裁决。

这要求法院在认定“融梗”行为的性质时，要注意权衡

原作品权利人和短剧制作者的利益。 如果微短剧使用较多

原著作品原创元素，造成公众混淆，就会扰乱市场竞争秩

序。 同时，短剧利用了原著作品积累的知名度为其增加曝

光量，损害了原著作品所有人的利益。 此外，短剧并未产

出新的创意，不利于促进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由此，可以认定“融梗”行为并不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

目的。

２．司法案件

在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唐某、北京某科技有限公

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原告发现被告根据自己创作的小说

部分章节片段，改编拍摄了大量短剧。 法院裁判观点认为

涉案短剧虽保留了涉案小说的基本表达，但是在人物设定、

情节设置和故事情节发展脉络与涉案小说高度相似。 因

此，涉案短剧与涉案小说构成实质性相似，侵害涉案小说的

改编权。 此外，在近期热度较高的网红之争案件中，原告

创作并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布短剧(原告短剧)，后原告发现被

告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布了用于某品牌商业推广的短视频(被

诉视频)，法院认为两个视频呈现的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雷

同，侵害原告对其短剧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信息网络传

播权、改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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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案例的判决理由可以认为，在实践中，如果被

诉微短剧与他人作品在故事情节、人物设定、剧情发展脉络

等诸多元素高度相似，则可认为两者构成实质性相似，并结

合其他条件认定其构成侵权。 此外，如果在后创作的微短

剧中，部分情节呈现视角、剪辑方式等与先创作的短剧基本

一致，亦可构成实质性相似，从而构成侵权。

微短剧“融梗”现象的规制路径

(一)相关管理部门引导微短剧规范化发展

治理微短剧“融梗”乱象，可以由国家法律、制度与执

行机构为行业划定红线，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切实规范微短

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对于微短剧行业的监管，相关管理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

列文件。 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在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发布

的通知，就明确要求进一步加强对短视频平台账号领域中涉

及短剧的内容进行严格管理和引导。 相关部门近期下发的

相关文件，也进一步明确未经审核和备案的内容不得私自发

布于网络空间。 此外，为营造一个健康有益的创作环境和

公正有序的竞争环境，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于２０２４
年７月２５日颁布了《微短剧版权保护倡议书》，就微短剧行

业的模仿抄袭、盗版翻拍等版权问题给出了四点倡议，政策

的收紧对任意“融梗”现象放出了警告信号。

(二)完善“合理使用”的适用标准

目前，有关“融梗”的概念以及侵权认定标准都较为模

糊，司法实践中的判决也未能统一，这样的状况并不利于治

理“融梗”乱象。 因此，相关立法部门应当坚持立法先行，

继续完善相关法律细则，明确“融梗”行为侵权的标准，维

护文学艺术创作的正常秩序。 具体而言，相关法律应当明

确什么样的“融梗”行为模式符合侵权构成要件，构成侵

权，以及明确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可被视作合理使用，从而使

相关人员无需考虑侵权风险。

合理使用规则的适用有利于文学艺术作品更好地创作和

发展，并避免创作者创作作品时背负着侵权的风险。 因

此，完善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可以将“不足以侵犯原

作者作品权益”“无商业使用目的”的“融梗”现象视为合

理使用。 这既符合《著作权法》“思想不受保护”的制度理

念，又符合《著作权法》“促进文学作品创作”的立法目的。

(三)完善平台监管责任

微短剧传播的重要平台，需切实履行事前审核责任。

第一，建立专业审核团队，事前介入有版权风险的短剧，通

过平台的事前审核，提高创作门槛，做好“把关人”。 第

二，畅通平台的举报监督渠道。 平台在接收到举报信息

后，应当严格按照程序审核举报内容，并对举报人反馈处理

结果，以此公平公正地维护举报人和被举报人双方的正当合

法权益。 第三，完善授权机制。 例如，创作者需要改编网

络小说为微短剧，应当首先获得原著作者的合法授权，再向

平台专门渠道申请备案，平台应当严格审核备案内容，维护

权利人合法权益。 第四，完善处罚机制，对恶意抄袭他人

作品的创作者，平台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封禁、作品主页

版权风险提醒等措施。 总之，提高微短剧创作质量的准入

门槛是平台义不容辞的责任。 平台要坚持完善相关监管机

制，为微短剧新生态营造良好的氛围，促进微短剧行业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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